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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ST 冠福         公告编号：2023-021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未触发要约收购。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宜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通过后，方能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尚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概述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汕头市金创盈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创盈”、“转让方”、“甲

方”）及其实际控制人邓海雄先生（以下简称“受让方”、“乙方”）的通知，金创

盈与邓海雄先生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金创盈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

股股份 171,478,2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51%）转让给邓海雄先生，转

让价格为 3.65 元/股，转让价款为 625,895,627.10 元（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 

二、本次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汕头市金创盈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22352127451P 

受让方（乙方）：邓海雄 

身份证号码：4405***********216 

本合同由甲方与乙方就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ST 冠福，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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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002102，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的股份转让事宜，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在

汕头市订立。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

协议： 

第一条   股份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甲方将持有标的公司股份数量 171,478,254 股，转让股份比例 6.51%，按

照每股 3.65 元，合计总价 625,895,627.10 元转让给乙方。 

第二条   保证 

1、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份是甲方在标的公司合法拥有的股份，甲方

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份，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

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甲方承担。 

2、甲方保证标的公司无任何对外债务。 

第三条  盈亏分担 

标的公司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乙方增加持有对标的公司的股份，按章程规

定分享标的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 

第四条  股份转让的费用负担 

股份转让全部费用（包括手续费、税费等），由各方自行约定的方式承担。

在乙方通知后，甲方应及时配合办理相关股份转让手续。 

三、本次股份协议转让是否存在承诺变更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承诺变更的情况。 

四、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2022 年 5 月，荆州市城市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荆州城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资本”）与陈烈权、

邓海雄、金创盈及汕头市金塑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

议》，后者一并将持有的公司股票表决权委托给城发资本行使，城发资本成为公

司控股股东。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城发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权的比例保持不变，均为 28.66%，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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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城发资本 280,081,998 10.63% 280,081,998 10.63% 

2 
同属城发集团的其

他子公司小计 
23,086,630 0.88% 23,086,630 0.88% 

3 陈烈权 232,163,822 8.81% 232,163,822 8.81% 

4 金创盈 171,478,254 6.51% 0 - 

5 
汕头市金塑投资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 
40,849,101 1.55% 40,849,101 1.55% 

6 邓海雄 7,196,603 0.27% 178,674,857 6.78% 

 合计 754,856,408 28.66% 754,856,408 28.66% 

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

治理结构及持续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九日 


